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經濟委員會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1年10月4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下午4時47分
地　　點：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岱樺
李慶華
丁守中
陳明文
高志鵬
廖國棟
許忠信
黃偉哲
黃昭順
簡東明
潘維剛
楊瓊瓔
徐耀昌
蘇震清
林滄敏
委員出席15人

列席委員：林佳龍
蕭美琴
葉宜津
許添財
王進士
江啟臣
鄭天財
陳淑慧
邱議瑩
廖正井
李桐豪
劉櫂豪
楊麗環
孔文吉
陳亭妃
蔡煌瑯
江惠貞
李昆澤
盧嘉辰
陳碧涵
邱文彥
林正二
管碧玲
林明溱
陳雪生
徐欣瑩
紀國棟
李貴敏
蔣乃辛
陳超明
陳歐珀
翁重鈞
林國正
王惠美
潘孟安
邱志偉
劉建國
馬文君
黃文玲
呂學樟
田秋堇
林淑芬
張嘉郡
呂玉玲
張慶忠
吳育昇
蘇清泉
陳學聖
羅淑蕾
鄭汝芬
委員列席50人
列席人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保基暨相關人員
公平交易委員會製造業競爭處處長張恩生

主　　席：蘇召集委員震清
專門委員：黃素惠

主任秘書：鄧陽僖
紀　　錄：簡任秘書  葉義生
簡任編審  黃殿偉
科    長  朱莉華

專    員  楊雅如
速　　記：公報處記錄人員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針對「肥料價格上漲」及「休耕、農地活化政策」進行專案報告，並備質詢。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報告後，委員林岱樺、李慶華、丁守中、陳明文、高志鵬、廖國棟、許忠信、黃偉哲、黃昭順、潘維剛、楊瓊瓔、徐耀昌、翁重鈞、蘇震清、江啟臣、葉宜津、蕭美琴、江惠貞、林淑芬、鄭天財、林佳龍、蘇清泉、陳超明、管碧玲、許添財、李桐豪、劉建國及陳雪生等28人提出質詢，均由陳主任委員暨相關人員即席答復。）
決定：

（一）登記質詢委員除不在場者外，其餘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

（二）委員所提口頭質詢未及答復部分及委員簡東明、高志鵬、張曉風、張嘉郡、陳亭妃、邱議瑩、鄭汝芬及邱志偉等8人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單位於1周內另以書面答復委員，並副知本委員會。
臨  時  提  案
一、為嚴格落實牛豬分離，嚴禁含萊克多巴胺之豬肉進口及流入市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協調行政院衛生署應比照牛肉進口全面抽驗（百分之百抽驗）方式，並應積極協調各縣市衛生局，加強轄區內肉販、早餐店、餐廳及速食店之查核。對於查獲之進口貿易商、批發商及供應商，除嚴規重罰之外，並不得再核准其申報進口，以利從源頭把關。
提案人：丁守中
連署人：高志鵬  蘇震清  李慶華  黃昭順  楊瓊瓔  黃偉哲  潘維剛  徐耀昌  廖國棟
決議：照案通過。

二、為加強農產品行銷，照顧都會周邊農民生計，減少中間剝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結合各地農會，在各農產品當令時節，比照國外常有的都會公園或捷運站、公車轉運站人潮多的開放空間與廣場，辦理都會農民市集或農產品派對（party）活動，以加強民眾對花卉、果蔬、盆栽、茶品的喜愛與消費。
提案人：丁守中

連署人：高志鵬  蘇震清  李慶華  黃偉哲  黃昭順  楊瓊瓔  潘維剛  徐耀昌  廖國棟
決議：照案通過。

三、為減輕農民用肥負擔，避免因巨幅漲跌導致供需失調，並達到平抑物價讓人民有感的政策目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持續辦理肥料漲幅補貼，穩定肥料價格，另積極施行合理化施肥，提升農業收益。
提案人：李慶華  徐耀昌  丁守中  楊瓊瓔  蘇震清  黃昭順  黃偉哲  潘維剛  廖國棟
決議：照案通過。
四、有鑑於肥料為農業生產的重要資材，101年7月、8月肥料價格卻繼續調漲，肥料品質亦屢遭質疑，加上油電雙漲，致使弱勢農民負擔日益沉重，然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不僅未能體恤農民寬列肥料補貼之預算，造成今年度預算額度已告用罄，甚至歸咎農民過度施肥，實有未當；爰要求：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儘速檢討現行肥料品質檢驗標準，確保施肥效益。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即尋找財源，補足年度所需肥料補助金額。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積極檢討價格調控與補貼機制，確實減輕農民負擔。
提案人：蘇震清  高志鵬  黃偉哲  許忠信
連署人：陳明文  楊瓊瓔  廖國棟
決議：照案通過。
五、針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提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之規劃，傳出有要求地方政府需編列配合款之情；惟活化農地應由中央農政主管機關本於全國農業發展、糧食安全、國土利用進行上位政策規劃，並據以推動，而且若地方政府需編配合款始推動活化，將導致窮縣的重要農地反無法活化之怪象，爰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即取消活化農地要求地方政府編列配合款之規劃。

提案人：蘇震清  黃偉哲  高志鵬  許忠信    陳明文

決議：不通過。（經在場委員8人【含主席】點名表決，贊成者3人【陳明文、高志鵬、蘇震清】，反對者5人【廖國棟、黃昭順、潘維剛、楊瓊瓔、徐耀昌】，贊成者未過半數。）
六、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兼公民營事業與財團及社團法人董監事人員遴派及考核要點」於97年8月18日修正「遴派原則」，刻意為特定對象增定「年齡不受限制」規定；此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其投資事業及主管財團法人之薪酬福利及管理制度等，迄今未能訂定統一規範善加管理，業經立法院預算中心指出有：「對於公股董事代表出席董事會之考核規定，未盡周妥」、「部分財團法人營運虧損仍發放獎金、福利寬鬆或兼職酬金超過行政院訂定標準，加重營運負擔」、「部分財團法人董監事兼職酬金及出席費超過行政院訂定標準支給」；另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隨同102年度財團法人預算書案檢送之相關資料，居然於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部分，針對「月支薪資」部分，僅載「依本基金會聘僱人員待遇表之標準給薪」，而非如101年度明列月支薪資之金額，顯有刻意隱匿、逃避國會監督情事。爰要求：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即修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兼公民營事業與財團及社團法人董監事人員遴派及考核要點」，刪除遴派原則中年齡不受限制之但書規定；2.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個月內通盤檢討派兼公民營事業與財團及社團法人董監事人員及相關人員之薪資、特支費、各項酬勞、獎金等之標準，檢討完成後應即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以杜「肥貓」。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即修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102年度預算書檢送清冊」之資料，並重送予立法院。

提案人：高志鵬  蘇震清  許忠信  林岱樺  黃偉哲  陳明文

決議：照案通過。
七、針對索馬利亞海盜猖獗，造成國際商業船運與遠洋漁業的重大威脅，台灣近年來亦陸續發生「中義218號」、「新連發36號」、「承慶豐號」、「慶豐華一六八號」、「穩發161號」、「日春財六十八號」…等漁船被劫勒索鉅額贖金案件。國際社會面對索馬利亞海盜打劫，除了部分國家派出武力部隊攻堅，如法國突擊隊攻擊被劫持的法國遊艇「塔尼號」（Tanit）、美國海豹部隊在總統巴拉克•歐巴馬授權下，營救被脅持的阿拉巴馬號外，目前各國的船運與漁業公司亦積極尋求自聘武裝保全以自保，也因此「海事安全委員會」於第89屆會議中，已認可有關船旗國於高風險區域航行船舶上僱用私人武力保全人員，並強烈建議會員國在合宜的情況下，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因此，為了保障國內船運與漁業公司從業人員生命與財產的安全，爰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相關主管機關應儘速研擬相關法令，開放民間漁業公司於高風險區域作業時，可僱用私人武力以自我保護。
提案人：高志鵬  林岱樺  黃昭順
連署人：管碧玲  蘇震清  黃偉哲  許忠信  陳明文

決議：照案通過。
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民國97年起成立「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全面輔導農民合理施肥，目前針對國內63種主要農作物，已訂定合理施肥推薦用量，立意甚佳。然鑑於農民或忙於農事，或不諳土壤正確採集流程及各試驗改良場地點等種種因素，希冀農民能正確的採集土壤並送到各試驗改良場所分析，實屬期待過高。爰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即刻研議由農政相關單位派員主動、全面、定期對我國農地進行採樣分析，並把採樣結果、應施以多少肥料等全部細節及應注意事項，主動、詳實的告知農民，讓「合理化施肥」方案能讓農民感覺到易於親近，方便農民「無縫接軌」，以維護我國農地之健康及永續，並將研議結果，於3個月內以書面報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潘維剛  黃偉哲  楊瓊瓔
連署人：徐耀昌  廖國棟
決議：照案通過。
九、據審計部決算報告表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確保農產品衛生安全，建立食品安全監視制度，辦理農畜產品用藥殘留安全檢驗業務，自民國95年度起，分別依商標法、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等規定，核定農產品標章多達19種，未能有效整合各種農產品標章，致民眾難以明確辨識。為解決此一問題，爰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議將標章簡化為：植物類農產品改為單一標章、動物類農產品亦以單一標章示之，並於各該標章旁設置二維條碼，其中盡可能詳細記載各該產品之資訊(例如生產人、生產地、農藥噴灑次數、日照數、施肥次數及最後一次施肥日、農藥及肥料併計後可安全食用之起始日等及其他依當時法令應被檢驗之事項)，並於半年內將研究結果以書面報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潘維剛  楊瓊瓔
連署人：黃偉哲  徐耀昌  廖國棟
決議：照案通過。
十、鑑於部分農田水利會會員資格浮濫，導致擁有農地面積僅A4 大小或是年齡僅1歲小朋友都可成為會員參與投票，顯見改善農田水利會會員的資格有其必要，為此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個月內提出農田水利會會員資格改善方案，並提出專案報告，以防止會員浮濫之情事再度發生。

提案人：黃偉哲  蘇震清  黃昭順  潘維剛  徐耀昌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針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提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之規劃，傳出有要求地方政府需編列配合款之情；惟活化農地應由中央農政主管機關本於全國農業發展、糧食安全、國土利用進行上位政策規劃，並據以推動，而且若地方政府需編配合款始推動活化，將導致窮縣的重要農地反無法活化之怪象，爰要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妥為規劃。

提案人：黃昭順  徐耀昌  廖國棟  楊瓊瓔
決議：通過。（經在場委員6人【含主席】點名表決，贊成者6人【廖國棟、黃昭順、潘維剛、楊瓊瓔、徐耀昌、蘇震清】，反對者0人，贊成者過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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